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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20年 12月 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9号公布 自 2021年 3月 1

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保障和规范学校、教师依

法履行教育教学和管理职责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，促进学生健康成

长、全面发展，根据教育法、教师法、未成年人保护法、预防未成

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普通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（以下称学校）及其教

师在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，适用本规则。

本规则所称教育惩戒，是指学校、教师基于教育目的，对违规

违纪学生进行管理、训导或者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，促使学生引以

为戒、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。

第三条 学校、教师应当遵循教育规律，依法履行职责，通过

积极管教和教育惩戒的实施，及时纠正学生错误言行，培养学生的

规则意识、责任意识。

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支持、指导、监督学校及其教师依法依规实

施教育惩戒。

第四条 实施教育惩戒应当符合教育规律，注重育人效果；遵

循法治原则，做到客观公正；选择适当措施，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

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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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学校应当结合本校学生特点，依法制定、完善校规校

纪，明确学生行为规范，健全实施教育惩戒的具体情形和规则。

学校制定校规校纪，应当广泛征求教职工、学生和学生父母或

者其他监护人（以下称家长）的意见；有条件的，可以组织有学生、

家长及有关方面代表参加的听证。校规校纪应当提交家长委员会、

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，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施行，并报主管

教育部门备案。

教师可以组织学生、家长以民主讨论形式共同制定班规或者班

级公约，报学校备案后施行。

第六条 学校应当利用入学教育、班会以及其他适当方式，向

学生和家长宣传讲解校规校纪。未经公布的校规校纪不得施行。

学校可以根据情况建立校规校纪执行委员会等组织机构，吸收

教师、学生及家长、社会有关方面代表参加，负责确定可适用的教

育惩戒措施，监督教育惩戒的实施，开展相关宣传教育等。

第七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学校及其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

进行批评教育，确有必要的，可以实施教育惩戒：

（一）故意不完成教学任务要求或者不服从教育、管理的；

（二）扰乱课堂秩序、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的；

（三）吸烟、饮酒，或者言行失范违反学生守则的；

（四）实施有害自己或者他人身心健康的危险行为的；

（五）打骂同学、老师，欺凌同学或者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；

（六）其他违反校规校纪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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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实施属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规定的不良行为或者严重不

良行为的，学校、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并实施教育惩戒，加强管教；

构成违法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。

第八条 教师在课堂教学、日常管理中，对违规违纪情节较为

轻微的学生，可以当场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：

（一）点名批评；

（二）责令赔礼道歉、做口头或者书面检讨；

（三）适当增加额外的教学或者班级公益服务任务；

（四）一节课堂教学时间内的教室内站立；

（五）课后教导；

（六）学校校规校纪或者班规、班级公约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。

教师对学生实施前款措施后，可以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家长。

第九条 学生违反校规校纪，情节较重或者经当场教育惩戒拒

不改正的，学校可以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，并应当及时告知家长：

（一）由学校德育工作负责人予以训导；

（二）承担校内公益服务任务；

（三）安排接受专门的校规校纪、行为规则教育；

（四）暂停或者限制学生参加游览、校外集体活动以及其他外

出集体活动；

（五）学校校规校纪规定的其他适当措施。

第十条 小学高年级、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违规违纪情节严

重或者影响恶劣的，学校可以实施以下教育惩戒，并应当事先告知

家长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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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课或者停学，要求家长在家进行教

育、管教；

（二）由法治副校长或者法治辅导员予以训诫；

（三）安排专门的课程或者教育场所，由社会工作者或者其他

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、行为干预。

对违规违纪情节严重，或者经多次教育惩戒仍不改正的学生，

学校可以给予警告、严重警告、记过或者留校察看的纪律处分。对

高中阶段学生，还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纪律处分。

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学生，学校可以按照法定程序，配合家长、

有关部门将其转入专门学校教育矫治。

第十一条 学生扰乱课堂或者教育教学秩序，影响他人或者可

能对自己及他人造成伤害的，教师可以采取必要措施，将学生带离

教室或者教学现场，并予以教育管理。

教师、学校发现学生携带、使用违规物品或者行为具有危险性

的，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制止；发现学生藏匿违法、危险物品的，

应当责令学生交出并可以对可能藏匿物品的课桌、储物柜等进行检

查。

教师、学校对学生的违规物品可以予以暂扣并妥善保管，在适

当时候交还学生家长；属于违法、危险物品的，应当及时报告公安

机关、应急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依法处理。

第十二条 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、实施教育惩戒过程中，不得

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以击打、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的体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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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超过正常限度的罚站、反复抄写，强制做不适的动作或

者姿势，以及刻意孤立等间接伤害身体、心理的变相体罚；

（三）辱骂或者以歧视性、侮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；

（四）因个人或者少数人违规违纪行为而惩罚全体学生；

（五）因学业成绩而教育惩戒学生；

（六）因个人情绪、好恶实施或者选择性实施教育惩戒；

（七）指派学生对其他学生实施教育惩戒；

（八）其他侵害学生权利的。

第十三条 教师对学生实施教育惩戒后，应当注重与学生的沟

通和帮扶，对改正错误的学生及时予以表扬、鼓励。

学校可以根据实际和需要，建立学生教育保护辅导工作机制，

由学校分管负责人、德育工作机构负责人、教师以及法治副校长（辅

导员）、法律以及心理、社会工作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组成辅导小组，

对有需要的学生进行专门的心理辅导、行为矫治。

第十四条 学校拟对学生实施本规则第十条所列教育惩戒和

纪律处分的，应当听取学生的陈述和申辩。学生或者家长申请听证

的，学校应当组织听证。

学生受到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分后，能够诚恳认错、积极改正

的，可以提前解除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分。

第十五条 学校应当支持、监督教师正当履行职务。教师因实

施教育惩戒与学生及其家长发生纠纷，学校应当及时进行处理，教

师无过错的，不得因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而给予其处分或者其他不利

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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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违反本规则第十二条，情节轻微的，学校应当予以批评教

育；情节严重的，应当暂停履行职责或者依法依规给予处分；给学

生身心造成伤害，构成违法犯罪的，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。

第十六条 学校、教师应当重视家校协作，积极与家长沟通，

使家长理解、支持和配合实施教育惩戒，形成合力。家长应当履行

对子女的教育职责，尊重教师的教育权利，配合教师、学校对违规

违纪学生进行管教。

家长对教师实施的教育惩戒有异议或者认为教师行为违反本规

则第十二条规定的，可以向学校或者主管教育行政部门投诉、举报。

学校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师德师风建设管理的有关要求，及时

予以调查、处理。家长威胁、侮辱、伤害教师的，学校、教育行政

部门应当依法保护教师人身安全、维护教师合法权益；情形严重的，

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并配合公安机关、司法机关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七条 学生及其家长对学校依据本规则第十条实施的教

育惩戒或者给予的纪律处分不服的，可以在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分

作出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学校提起申诉。

学校应当成立由学校相关负责人、教师、学生以及家长、法治

副校长等校外有关方面代表组成的学生申诉委员会，受理申诉申请，

组织复查。学校应当明确学生申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、受理范围及

处理程序等并向学生及家长公布。

学生申诉委员会应当对学生申诉的事实、理由等进行全面审查，

作出维持、变更或者撤销原教育惩戒或者纪律处分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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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学生或者家长对学生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，可以向

学校主管教育部门申请复核；对复核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提起行

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。

第十九条 学校应当有针对性地加强对教师的培训，促进教师

更新教育理念、改进教育方式方法，提高教师正确履行职责的意识

与能力。

每学期末，学校应当将学生受到本规则第十条所列教育惩戒和

纪律处分的信息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

第二十条 本规则自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本地方实施细则或者指导学校制

定实施细则。

（来源：教育部官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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